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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理事会关于利比里亚问题的 

第 1521(2003)号决议 

所设委员会 
 
 
 
 

2004 年 6 月 21 日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
 
 

 关于 2004 年 1 月 20 日主席的照会（SCA/1/04(01)），谨通知你，2004 年 6

月 2 日乌克兰内阁通过“关于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关利比里亚问题的决议”

的第 718 号法令，将安全理事会第 1521(2003)号决议及第 1532（2004）号决议

的规定纳入乌克兰立法。根据该法令，乌克兰政府有关部委和机构以及地区行政

机构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步骤，确保严格、有效遵守第 1521(2003)号决议第 2、4、

6 和 10 段以及第 1532（2004）号决议第 1 段所载各项措施。 

 上述法令取代了先前乌克兰内阁 2001 年 6 月 21 日关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

1343（2001）号决议的第 682 号法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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